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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支援網絡隊 
(中文譯本) 

 
 

I 服務定義 
 
簡介 
 
為落實於 2002 年 7 月完成的《舊建市區綜合鄰舍計劃檢討顧問研究》的建議，

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重新調配部分舊建市區綜合鄰舍計劃(綜合鄰舍計劃)的資

源，於 2003 年 1 月起成立八支家庭支援網絡隊(網絡隊)。網絡隊將附屬於八個

綜合鄰舍計劃營辦者的現有服務，以便有更好的服務銜接及協同效益。八支網絡

隊將按照所屬綜合鄰舍計劃相同的社署行政區（即九龍城、深水埗及油尖旺）成

立，以便繼續為在舊建市區居住的亟需援助人士提供服務。 
 
目的及目標 
 
成立網絡隊的目的，是採用目標明確及積極的外展方法，及早識別有需要的人士

並提供適時的服務，以回應轉變中的福利需要。為加強服務銜接及有效地轉介亟

需援助人士接受適當的服務，網絡隊應與區內的地區團體、福利服務單位、非政

府機構、社署及其他政府部門維持緊密的聯繫。 
 
服務性質 
 
服務包括： 
 
a) 透過關懷探訪、街頭諮詢站或其他外展方式，為亟需援助人士提供積極及目

標明確的外展服務； 
b) 轉介亟需援助人士╱家庭到合適的福利或主流服務，例如社會保障辦事處、

綜合家庭服務中心、家庭支援及資源中心、醫務社會服務部、其他政府部門

及地區團體，接受跟進服務；及 
c) 網絡亟需援助人士，讓他們以義工身份協助外展工作及網絡服務。 
 
 
 

1
這份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樣本只供參考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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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對象 
 
網絡隊的成立旨在按照地區需要及評估，為亟需援助人士提供服務。亟需援助人

士的例子包括： 
 
 失業人士 
 待業待學青少年 
 新來港人士 
 亟需援助的長者 
 領取綜援人士╱有經濟困難的家庭 
 單親家庭 
 在照顧子女方面有困難或有虐兒記錄的家庭 
 有關係問題的家庭等 
 
 
II 服務表現量度 
 
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服務表現標準： 
 
(a) 服務量量度 

 
服務量標準 

 

 
服務量指標 

 
議定水平 

1 透過外展剛成功接觸的亟需援助家庭數目 該年度內 200 個

家庭 x（服務單位

社工人手編制） 
 

2 剛成功轉介到其他福利或主流服務的亟需援

助家庭 1數目 
該年度內 80 個家

庭 x（服務單位社

工人手編制） 
 

3 為協助外展工作及網絡服務而剛招募的義工 2

人數 
該年度內 25 名義

工 x（服務單位社

工人手編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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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服務成效量度 
 
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成效指標 議定水平 

1 剛成功接觸並表示對社區及福利資源認識有所

增加的亟需援助家庭百分率 
 

80% 

2 剛成功接觸並表示其社區網絡已有改善的亟需

援助家庭百分率 
80% 

 
註釋： 
 
1. 剛成功轉介到其他福利或主流服務的亟需援助家庭－指現時並沒有接受其

他社會工作服務單位（社會保障辦事處除外）提供的服務而剛成功轉介到有

關服務單位接受服務評估的亟需援助家庭。成功轉介到多項服務的亟需援助

家庭只應計算一次，以免重複。 
 
2. 剛招募的義工－只計算網絡隊透過外展工作及網絡服務從亟需援助家庭剛

招募的義工人數。 
 
基本服務規定 
 
 員工必須包括註冊社會工作者。 
 網絡隊附屬於同一機構的現有服務。 
 
質素 
 
服務營辦者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。 
 
 
III 社署對服務營辦者的責任 
 
社署會向服務營辦者履行「社署的一般責任」內臚列的職責。 
 
 
IV 資助基準 
 
資助基準載於社署向機構發出的要約及通知書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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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單位必須按照最新《整筆撥款手冊》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和程序發出的有效通

函，遵守各項有關使用社會福利津助的規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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